
沈建峰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
授）

“末位淘汰制”一般通过规章施行，
用人单位有制定规章的权利， 问题是规
章是否合法。 用人单位除非证明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才可淘汰员工，而排在
末位并不能证明“不能胜任工作”，因为
无论如何努力，总有人排在末位。
杨保全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劳动人事
部部长，劳动法专家）：

人事制度的有效， 必须同时具备三
个要素：内容合法、民主程序、公示告知，
缺一不可。 如果单位以末位淘汰制为由
单方辞退员工， 员工则有权选择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或选择要求支付赔偿
金。
马晶晶 （北京市道成律师事务所劳动法
律师）

我建议用人单位慎用 “末位淘汰
制”，可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选用“首位竞
争制”，这样既可以提高员工积极性、增强
竞争意识，又不违法，合情合理。
石述思（著名时评人）：

关键在于末位淘汰的标准是否合法。
网友“小昂”：

事实上，有比“末位淘汰”更好的人
力资源考核、管理及淘汰方式，单纯强调
“末位”，不见得能实现初衷。

(杨学义 李丹青 整理)

网友“北宁老头儿”：
支持！末位淘汰，对于企业来说是提

高员工工作热情和激发内在潜力的有效

管理手段， 让其存在岗位危机意识可以
有效杜绝臃肿拖沓的工作作风， 踢除百
无聊赖的工作状态。毕竟没有竞争，就没
有优胜劣汰，另外，也可以让按劳取酬得
到应该的体现，防止大锅饭的平均主义，
让员工自身价值得到彰显！
网友“辉观察”：

善与恶不完全是企业定， 只要符合
劳动法就好。
网友“魁星闪烁”：

企业年终绩效管理实行“末位淘汰”
制，大势所驱，打破吃大锅饭传统老模式,
不上进就要“炒鱿鱼”，企业长期发展需
要精英！

网友“千载落风尘”：
我们公司末位淘汰还没正式公布，

这个月一线员工有一百多个员工，其中
四十多个都已经辞职了，随它喽。
网友“12 月不一样的烟火”：

十多年前外企销售岗位就是这样，
每月排名，连续三个月排名末位就被淘
汰， 刚开始干我还没有适应就被淘汰
了，在那工作的“前辈”都说压力山大。
网友“国药”：

我们单位一公司当年搞末位淘汰，
走的几个现在都是老板了，还有一个再
等几个月考核铁定要淘汰，前面同事临
时辞职，他没被淘汰，过了几年成了总
经理。
网友“生活不是买卖”：

我单位曾经实行过“末位淘汰制”，
结果，弄得大家人心惶惶，同事成为敌
人，团队效率急剧下降，到最后被迫取
消。 有竞争是好事，但是，一旦过度，就
成了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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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丹青 杨学义 孙喜保

12 月 11 日， 本报二版刊登的 《末位淘
汰，是绩效管理，还是用工管理？》新闻在网络
引爆“末位淘汰是‘善法’还是‘恶法’”大讨
论，参与网友达到 30 万人次。

不少职工、 人力资源业内人士及劳动法
领域的律师、专家，纷纷在本报法人微博、微
信公众号和“末位淘汰讨论”专用微信群里，
讲述自己的故事，发表自己的观点。

有网友认为，有排名，就有末位。 企业不
能拿末位淘汰当借口，行辞退减员之实。也有
网友认为：“末位淘汰虽然压力大， 但确实能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潜能。 ”

在调查采访中，《工人日报》记者发现，末
位淘汰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在部分国内企业曾
被采用， 其中有的企业还在实践中不断改进
使之成为一种绩效激励机制；不过，也有一些
企业则将末位淘汰当成一种惩罚制度甚至裁
员工具。本次讨论中，本报还在全国多个微信
平台发放了 5051 多份调查问卷，回收结果表
明：83.6%的被调查者不赞成单位搞末位淘
汰制，65.7%的被调查者表示“末位淘汰会导
致人人自危”，更有 11.8%的被调查者表示对
待末位淘汰会采取提前辞职应对。

末位淘汰实质上是负激励

2001 年， 末位淘汰制随着杰克·韦尔奇
自传引入我国，被许多企业管理者奉为“提高
效率的法宝”，一时间在大江南北的企业中热
度不减。 而此时， 国有企业改革还未彻底完
成，许多企业还处于结构复杂，人员冗余，效
率低下时期。

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 （下称 “低碳
所”）卫昶曾在美国通用公司任职，对其企业

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他说，即使是杰克·韦
尔奇，在运用了一段时间后，也渐渐在企业弱
化了“排序和淘汰”做法，皆因为“过度竞争的
副作用”也不小。

不少员工在调查中反映， 末位淘汰导致
压力倍增，同事关系复杂，更导致人去做简单
事、老好人。 还有些企业甚至借此裁员。

2003 年入职山西某事业单位时，刘芳君
便听同事说单位为鞭策员工，专门设有“考核
办”，通过一线员工的任务完成量和完成质量
进行排序，“本月排最后 5 名，警告、扣工资；
连续 3 个月后 5 名，正式员工的，身份转为考
核边缘，甚至被开除。 ”

工作头两年，刘芳君不以为然，“鞭子”抽
得急，“拼了命总能完成”。但随着工作年限和
阅历的增加，她越来越觉得哪儿不对劲：被淘
汰的员工多是领导看不顺眼的。 任务量还不
断加码， 可总工作量却没有提高，“感觉每过
一个月都是一次重生，没个盼头儿。 ”不少同
事明争暗斗，人际关系紧张。

刘芳君和同事们身心俱疲。
“与‘跳高式’的首位激励制相比，‘赛跑

式’ 的末位淘汰制实际上是一种负激励性的
强制管理手段。 ”多年在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
理的汪明晶告诉记者，两种绩效管理模式下，
员工的工作心态和业绩截然不同。 激励模式
下，员工更加积极、热爱工作，企业希望员工
做到 1，员工能实现 1.2，“而‘赛跑式’，则让员
工承受较大的身心压力，规定最少 0.8，员工
能达 0.9就已经不错了。 ”

在汪明晶看来， 不少企业盲目地采取末
位淘汰制，使员工在岗时心理压力大，职业安
全感降低，低绩效甚至影响团队协作，离职时
更是伤害人格尊严。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员工，
被不公平地淘汰后再就业能力低， 甚至丧失
劳动权利和生活的保障。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公司的人力资源
经理透露，其所在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多借
助末位淘汰制度“裁员”，“经理让谁走，谁就得
走，人力资源部门该做的就是使辞退尽可能合
法或是后续打官司。 ”

本报记者在此次调查中大量访谈了一线
企业职工，许多职工表示，末位淘汰在企业实
施着就慢慢变了样， 淘汰的都是 “领导看不
惯”、“人缘不好的”、“做事易出风头的”、“”长
得不好看的”……末位淘汰慢慢成了一种“踢
人”手段，标准更是“谁也不知道”。

末位淘汰辞退不合法

在调查中， 不少职工在线向专家提出疑
问：企业末位淘汰辞退职工，合法吗？ 职工是
否只能走人了事？

记者查询到，最高法院指导案例 18 号的
裁判要点：劳动者“末位”不等于不胜任工作，
不符合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条件， 用人
单位不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末位淘汰制与劳动合同法相悖，是无效
的制度。 ” 北京弘嘉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
保全律师认为，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不能胜任
工作，经过调岗或培训仍然不胜任的，单位方
可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末位是自然排序，每个
员工都可能排到末序，但末位不等同于不胜任
工作。

杨保全指出， 完成了任务却因排序被淘
汰，对员工而言既不公平更不合法。 如果员工
不同意解除劳动关系， 可以要求公司支付相
应赔偿金，及恢复岗位。 “但如果该制度蒙蔽
住劳动者，员工自己提出了辞职，那就是合法
的，因为离职原因变成了员工辞职，而非末位
淘汰。 ”

“通过末位淘汰制度对员工进行管理，以
期提高生产率， 不是一个可以实现良性循环

的制度。 ”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刘志彪认为，不管员工表现出色与否，
实行该制度最终还是会有人被淘汰出局。 这
种管理方法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更不符
合资方应该尊重员工劳动的原则。

刘志彪教授指出，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只
要员工完成了基本的劳动定额， 就应该得到
与此对应的劳动报酬。但在末位淘汰制下，即
使完成了基本劳动定额， 甚至超额完成任务
的员工， 也可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必然命
运。 这显然不公！

激励为提质增效不为淘汰

末位的本质究竟是激励还是淘汰？ 既然
末位淘汰被许多企业奉为圭臬， 那么他们是
如何使用的？

一些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在参与本报调
查讨论时都强调末位淘汰更多是一种企业激
励机制，初衷是为了企业的“活力和效率”。

12 月 13 日 14 时， 北五环外的低碳所
办公室内， 所长卫昶和人力资源及企业传
播总监唐晓雪正在商议年终如何奖励绩优
员工。

低碳所自 2009 年成立以来， 一直实行
“岗位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
减”的市场化人力资源管理运营机制。曾任通
用电气（GE）全球研发中心水处理总监，卫昶
对“能进能出”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它的最
终目的是激励， 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组织
和位置上工作”！

卫昶认为，末位淘汰的前提是有员工认同
的绩效文化和科学的绩效考评机制。作为我国
首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 低碳所
300名左右的员工中近一半拥有博士学位，都
是再就业能力较强的员工，对“优胜劣汰”这一
绩效文化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

“考评过程要非常科学、缜密。”低碳所在
制度层面探索出九宫格双维度绩效考评机
制。 唐晓雪介绍，“我们把考评分为横轴和纵
轴。横轴是员工的行为，衡量标准涉及团队合
作能力及日常行为是否端正等，有 3 个水平：
低于标准、符合标准、超过标准；纵轴代表员
工的结果，同样分为低于年初预期目标、符合
预期和超过预期。 ”

综合考评后， 员工如在九宫格里的某一
个维度上低于标准，来年都将进入“绩效改进
计划”中。唐晓雪指出，该计划主要是为了“提
点”落队的员工，对其进行培训帮助其回到正
常的轨道上。

“淘汰不是目的，绩效区分才是目的，我
们不会强制设置淘汰比例。 优胜劣汰最终目
的是通过绩效区分来激励团队进步， 提升整
体竞争力。 ”

建立积极的企业文化

当前， 对生产品质和质量的追求高于以
往，而生产提质增效则依赖于激发人的活力。
“提高劳动效率，提高质量、培育品牌，企业才
能获得长足发展，”刘志彪教授认为，因此如
何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企业文化和激励机
制，鼓励劳动者，就非常重要。

企业要发展，必须建立积极的企业文化，
营造公平公正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才是
先进企业的本质特征。刘志彪教授认为，企业
一方面要加大劳动定额管理的力度， 保证取
得基本报酬，同时使员工超定额劳动，也能得
到相应的超额报酬。 这必然激励员工努力付
出超额劳动，提高劳动效率。 另一方面，要加
大对员工的劳动技能培训和教育投入的力
度，刺激员工努力钻研业务和技术。作为配合
实施这种制度的措施， 可以进行技能考核和
竞赛活动，奖励先进者。

“积极的企业文化是公平的奖励，而不是
处罚或淘汰。 ”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
教授沈建峰说， 没有一个职工会安心在一个
随时会开除自己的企业钻研技术提高效率。
只有人性化、 积极的企业制度和文化才能培
养长远发展所需要的职工。

本报关于《末位淘汰，是绩效管理，还是用工管理？ 》一文在本报法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
引发热烈讨论，参与网友达到 30万人次———

末位淘汰咋就成了惩罚手段？

特别感谢钱培坚、郭强、李元程、张世光、
余嘉熙、李丰、李娜、刘旭、陈华、贺少成、窦菲
涛、赵琛等对本次调查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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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说

支持者说

反对者说

网友“林筱峰 _style”：
这样的话，以后大家都是敌人，上班

都想着捅对方漏子，找对方麻烦，这样自
己就不会被淘汰了。 不知道提出这个方
案的人想过没有。 结果就是企业凝聚力
降低了。
网友“阿七若丹”：

人，需要尊重和鼓励，而不是挤压和
歧视。

欢迎扫码关注工会新闻部微信公众号

工 道

专家说

������本报北京 12 月 21 日电 （记者张锐）继
本报 12 月 11 日二版刊发《末位淘汰，是绩效
管理，还是用工管理？ 》一文后，引发职工热
议， 并在本报法人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展开
持续讨论。 这一问题也引起全总法律工作部
的关注。 全总法律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对
《工人日报》记者明确表示，用人单位单纯以
劳动者在绩效考核中处于“末位”这个理由而

将其“淘汰”的做法，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
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法律责任。企业工会一旦发现这种做法，应当
依法为职工维权！

据了解，目前物流、房地产、餐饮等企业
中实行“末位淘汰”考核制度非常普遍，更有
甚者还逐渐演变为一些企业强制按比例辞退
员工的一种用工制度。

对此，全总法律工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尽管很多人用“激励员工上进”、“提高企业效
益”等说辞来美化“末位淘汰”，但从本质上
讲， 无非就是企业单方炮制的一个单方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

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只有具备
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所列举条件中的一
种， 用人单位方可依照法定程序解除与劳动

者的劳动合同。 然而， 记者查阅相关条文发
现，其中并未包含“末位淘汰”。

“我国法律对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条件，作了非常明确的列举式规定。其重
要含义就在于， 法律不允许用人单位在所列
条件之外，自行创设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
全总法律工作部有关负责人解释说。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实行“末位淘汰”的

用人单位试图套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
二项“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可
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
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解除与该
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规定对法律进行规避。

对此， 全总法律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也指
出，首先，排名末位与不胜任工作不存在必然
联系，不能画等号；其次，即使排名末位者被
证明确实不胜任工作， 也不能直接 “末位淘
汰”，因为法律还规定了解除劳动合同的前置
条件，即培训或调岗。 最后，即便前两个问题
解决了，还必须满足程序上的要求。特别是关
于胜不胜任，用人单位也不能任意解释。

对于一些用人单位试图通过 “末位淘汰”
来驱使劳动者为保饭碗而卖命干活的想法，全
总法律工作部有关负责人特别强调，“即便是
再先进的管理理念或考核机制，都必须首先符
合我国法律规定。这也应当成为我国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

全总法律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

因“末位”而“淘汰”涉嫌违法
工会应依法为职工维权

83.6%的被调查者不赞成单位搞末位淘汰制
65.7%的被调查者表示“末位淘汰会导致人人自危”

（调查取样示例图）


